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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主席 : 
 

關注懲教署的操守管理政策  
 

根據傳媒報道，大嶼山塘福懲教逾 200 名懲教人員涉及集

體沒參與周年跑步試，記者查詢時，署方仍表示，跑步試已

如期舉行，並有人監考，在工餘時間考試的職員亦已獲「補

鐘」。  
 

但懲教署發言人其後向外指出會嚴肅處理事件，並作內部

調查，有報道指，懲教署發出內部通告，指涉事懲教所主管

因造假事件被勒令休假接受調查，休假後將被調職。  
 

事件已引起公眾廣泛關注，本人一直留意懲教署的回應，

但署方的回應始終未能令人信服，只表示會按法律處理事件，

沒說明會否轉介其他執法部門調查，以及會否在內部調查後

公開報告。  
 

另外，去年亦有傳媒報道，懲教署調更表多人簽名字迹接

近，質疑前線人員涉嫌私下「賣更」。而懲教署前線人員亦曾

透過傳媒披露，懲教署的「服務質素處」（Quality Assurance 
Division）（簡稱 QDA）每 2 至 3 年便會收集更簿檢查，因此

管理層對情況早就知情，而負責檢查的 QAD 同事均由前線晉

升，因此亦肯定了解「賣更」情況普遍。  
 

以上事件，令市民質疑懲教署人事操守管理政策可能出現

問題，因此，本人認為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應

討論相關事宜，本人建議  閣下在 6 月 21 日的委員會上，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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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事加入討論事項，又或舉行特別會議，邀請公務員事務局

及懲教署官員出席，向委員解釋懲教署的操守管理政策，並

回覆委員的質詢。   
 

順祝  
 
政祺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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